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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49_647729.htm 第九节 部分具体合同 一、买卖

合同 1、标的物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事人可以在买

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

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即订立所有权保留条款。 【例题23

：单选】乙向甲购买10台新型计算机，双方订立了合同。下

列关于该合同项下计算机所有权转移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 A、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计算机的所有权自买卖合同

生效时起转移 B、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计算机的所有权

自甲方交付时起转移 C、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计算机的

所有权自乙方付清全部价款时起转移 D、如果双方约定，甲

方先行交付计算机，在乙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其所有权仍

属于甲方，该约定无效 2、标的物的风险转移 (1)标的物毁损

、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

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2)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

，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

险。 (3)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

另有约定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之日起由买受

人承担。 (4)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标的

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质量 买受人

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买受人应当在



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卖

方。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

定。 4、标的物的数量 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

收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部分的，按照

合同的价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

通知出卖人。标的物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

付之后产生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 二、借款合同 1.借款合

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2.借

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3.在借款合

同中，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

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解除合同。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